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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機制變歧視 工資補貼莫遲疑 

傷健同享最低工資 政商共推就業配額 

  
對「最低工資附屬法例」 

意見書 
 

最低工資的立法，令不少低薪的打工仔拿回應有的工作尊嚴和待遇，這是對於爭取多年

的打工仔是一件喜事，然而對於首個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額只為28元，與他們爭取的33元，

仍有一段距離，本人對此表示失望。而這個水平對於殘疾人士來說，他們更受影響，因他們

可能需要面對「打折扣」的薪酬，並未能受最低工資立法帶來保障，所以特意提出訴求，要

求政府提出工資的補貼及就業配額的制度，讓受「打折扣」的殘疾僱員受到最低工資保障。 

 

殘疾人士「自願」接受評估？ 

勞福局法案雖多番強調殘疾人士與平常人一樣享有最低工資的保障，但卻容許有特殊的

安排，即殘疾人士可以自願接受生產能力評估，有關評估結果會用來斷定殘疾人士接受低於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若殘疾人士堅持不願接受評估，僱主亦無計可施，僱主一是以平常人最

低工資聘請該殘疾人士，但僱主亦可以選擇不聘請該名殘疾人士，而不受《殘疾歧視條例》

的約束，殘疾人士可以與僱主討價還價不接受評估嗎？殘疾人士唯有被迫選擇「自願」接受

評估，以換取工作的機會。 

 
「打折扣」最低工資助長殘疾人士低薪情況 

本人認為共融平等的社會是強調傷健一家，政府仍然推出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有不同的

對待，殘疾人士需要額外地面對一個評估的機制，而這個機制是令殘疾人士看似「合理地」

去接受一個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待遇。那這個還是「最低工資」嗎? 

盲人按摩員、失聰的打字員、坐輪椅的設計員，他們實際主要的工作能力不比健全人士

低，但他們會否因其他方面被認為工作能力較低，行動不便、與他人溝通困難，而被視為需

要被「打折扣」呢？對評估殘疾人士的機制，我們存有種種的疑問，如何公正合理地量度殘

疾人士的工作能力，什麼的工種應用怎樣的標準去衡量，令殘疾人士都存在疑慮及擔憂。 
最終，受僱的殘疾人士，即使是被扣一、兩成人工，每月工資可能已低於5000元，這樣

缺乏尊嚴的人工水平，如何能鼓勵殘疾人士工作，發揮自己呢？ 
 

工資補貼制度 鼓勵僱主聘請殘疾人士 

據統計處的四十八號報告書顯示，在全港 34 萬殘疾人士中，只有 13.4%的人從事經濟活

動，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殘疾人士有近 87%，是最近政府公佈 4.3%失業率的 20 倍。這個數字

足以顯示保障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是整體社會刻不容緩的議題。 

對任何人士來說都是一樣的，辛勞所得的工資仍不能營生的話，只會打擊他們公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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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很多殘疾人士熱衷於參與工作，只要他們能力所及，必然全力以赴工作，因為工作

是體驗生活及自我肯定的重要一環，如果社會上就業機會少，所得工資又遠低於最低工資，

對有心投入工作的人都是一種打擊。 

政府的補貼令殘疾人士享有等同最低工資的保障，更能鼓勵殘疾人士投入工作。長遠而

言，在社會保障的支出亦會減少，對政府、僱主及殘疾人士三方面都有好處。 

 

具體工資補貼制度建議 

一. 殘疾人士同樣可享健全人士有最低工資水平，若殘疾人士接受生產能力水平評估

後，被評定不足 100%生產能力，政府應提供補貼至 100%水平，上限 50%。此上限令政府不

會過於補貼僱主，讓僱主共同承擔社會企業責任去聘請殘疾人士，若以 28 時薪作計算，一

個殘疾人士每天工作 8 小時，以每 26 日工作為基礎，政府所提供的補貼亦不多於 3000 元，

這個津助水平與政府提供傷殘綜援相若。 

 
二. 受生產能力水平評估之殘疾人士在一般而言不應被評定為最低工資的 50%，倘若被

評定 50%以下，政府應提供第二次的評估，以確保殘疾人士工作能力不被低估，造成不公。 
 

三. 對於殘疾人士現有工資已達或高於最低工資水平，政府不容許他們再評估，以免殘

疾人士被受僱主壓力而主動作出「自願」評估。 
 

最低工資的訂立，是減少不合理低薪的工作情況，讓打工仔拿回勞動者應有的尊嚴和合

理報酬，然而殘疾人士從中並未受惠，政府不應忽視他們的需要，正視評估機制的缺失，為

提供殘疾人士的就業補貼制度，讓殘疾人士真正同享最低工資，長遠而然，更需研究殘疾人

士就業配額制度，讓有能力的大企業聘請更多的殘疾人士，減低殘疾人士失業情況。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人聯絡，電話：         ，謝謝！ 
 
 
 
 
 
               葵青區議員 黃潤達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